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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人民的好书记谭桂明

□麦文东

谭桂明是中山县崖口乡人，诞生于上海，父亲是轮船工人。3 岁父亲去世后被送回崖口

随叔父生活，后毕业于中山县立师范学校。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

时刻，谭桂明抛弃教师工作，毅然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 年 10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亲自创建崖口党支部，发展一批中共党员。1938 年任中山县四区区委书

记。1942 年 5 月后，历任中山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逸仙大队政治委员，挺进粤中主力大

队政治委员，广东人民抗日解放第一、第三团政治委员、政治部秘书长，中共新（会）鹤（山）

县委书记等职。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注重部队思想政治工作，

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打击日军和汉奸走狗，巩固发展以崖口为主的（中山

五桂山）抗日根据地。全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第四支

队第三队政治教导员、两广纵队第三团政治委员、华北军政大学干部南下工作队队长。1949

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策划下江南解放全中国，谭桂明被派回珠江三角洲工作，任中共珠江

地委委员、武装部部长。他在珠江地委领导下，策划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中山、

顺德、番禺独立团，为配合南下解放军解放珠江地区作出重要的贡献。

1949 年 10 月 30 日，谭桂明率领部队进驻石岐，中山宣告解放。早在 10 月中旬，中山

县人民政府在长江乡成立，谭桂明当选为县长。随后 11 月，谭又被任命为中山县委书记。

从此，谭桂明在中山工作整整 7 年。在这 7 年间，他和县委其他领导一道，带领全县人民为

改变中山落后面貌，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为中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谋划中山国民经济的恢复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中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新中国成立伊始，有的工商业者对新生人民政权抱有怀疑态度，纷纷结业卷资迁至港澳，导

致工业停产、商业萧条、农田抛荒，金融物价波动，不少工人失业，许多农民缺少口粮、种

子、耕牛、肥料。

在中山解放后的第 7 天，谭桂明在四强酒家（现孙文西路中山百货公司）召开会议，邀

集各私营厂企行业工人 200 多人参加，宣传党的政策。进城后，县委领导首先和工人见面，

体现中共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极大鼓舞了广大工人恢复发展中山社会经济的信心。

在谭桂明的主持下，中山县委将恢复中山的国民经济，作为全县的工作重心。按照中共

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结合中山的实

际，制定相关措施，认真调整工商业。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对重要

行业实行委托加工、定货代销，以解决私营工业在原料来源、产品销路和资金周转方面的困

难，并有计划、有重点地组建国营企业，成立公私合营的广中车路公司，德兴、联生、达生、

联和船务公司，以及邮电局、县贸易公司、珠江百货公司、县供销合作社，使国营企业逐步

成为县工业基础。为了解决失业工人的生计问题，谭桂明提出以工代赈的办法，指示各级政

府，组织失业工人进行市政建设，对老板弃走的厂房，由政府贷款，组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

活跃市场，扩大城乡交流，是促进经济恢复的重要内容。1950 年，在召开的全县第三次各

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谭桂明反复强调搞好工场、市镇、商业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干部认

真贯彻“国内贸易自由”的政策，鼓励扶持私营商业发掘自身的财力物力开展联购、联营、

联销，扩大城乡交流，活跃市场。

对农业生产的恢复，谭桂明反复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政策：保护农民土地财产不受侵犯，

保证劳动权益，谁种谁收，保护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奖励开垦荒田，减租退押，调整公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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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对“大天二”（当时活跃在沙田地区的土匪）弃耕、地主逃亡而失耕的土地，“谁种谁

收”，“不荒一亩田”，动员农民复耕。1950 年春耕复耕 5 万多亩抛荒田地。同时，县政府发

放了 2 万担（每担 50 公斤）农贷谷，解决农民开耕、肥料的困难。1951 年春，又急贷种肥

80 万公斤、款项 9753 万元（旧人民币）、蔗贷 7.5 亿元。夏种贷出谷 40.5 万公斤、水利贷

款 1.4 亿元和稻谷 10 万公斤。1947 年和 1949 年两次大洪水中崩毁的堤围还未修复，严重

危害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领导广大农民

整修水利，谭桂明亲任县防洪委员会主任。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谭县长日夜奋战在工地上，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修复好崩溃的堤围，堵塞缺口 339 个，疏浚河流 14 条。

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山县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1950 年 11 月，谭

桂明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自 5 月份以后，全县工商业开始活跃，

开业店户日渐增加，交通业和进出口业都有了很大发展。至 1952 年，全县工业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32.38%，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最高水平，农业产值比 1949 年

增长 42.66%，人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

二、推进各项建设的展开

1953 年，我国开始了以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实现中山工业化，是谭桂明从小所追求的理想。随着 1952 年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全国终

于转上国家工业化建设。谭桂明久已期盼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他以满腔热情投入大规模的经

济建设中，着重抓了重点工业企业筹建，手工业恢复和水利建设，并取得显著成效。

中山是个传统农业大县，工业基础薄弱。县委确定以工业建设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

务，相应集中资金、人力，加快工业基础建设，以带动各城镇的发展。谭桂明亲力亲为，抓

落实。其间，通过公私合营形式，先后建起制糖、食品、服装、印刷、农业机械、中成药、

酱料、酒、印刷、造纸、造船等一批骨干企业，为中山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山的手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谭桂明十分重视手工业创新发展。当时个体手工业资金

短缺，生产不太稳定。为了帮助个体手工业工作者摆脱生产困境，在谭桂明的主持下，县委

决定通过集体合作化的形式，发展壮大手工业生产。至 1955 年，全县办起手工业合作社（组）

160 个，年产值达 80 多万元。这批社组后来都成为县重点企业。

对于水利建设，县委作出联围筑闸，疏通河道，增强防洪排涝能力的规划。1952 年，

谭桂明主持召开中顺大围建设会议，联合顺德，联建中顺大围，并担任大围建设指挥部政委。

其间，全县兴起水利建设高潮，先后兴建中顺联围，筑起容高联围、中下南联围、三乡联围、

横石联围、马新联围、丰阜湖联围、神湾联围等一批万亩以上联围，围堤长达 84 公里。

到 1956 年初谭桂明调离中山时，中山初步形成以食品、纺织、机械等为支柱行业的地

方工业，1955 年年产值达 4973 万元，比 1949 年增长 136.13%。水利方面初步形成合力的

堤围体系，为以后中山社会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稳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

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总体上比解放前有了明显改善，农村经济有了恢复

和发展的条件。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耕畜、农具或劳动力不足，有少数农民生活仍然困难

重重，有的甚至典让、出卖土地，靠当雇工和租种土地维持生活。1953 年 2 月，中共中央

正式公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号召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引导广大农民通过

开展互助合作化，以自愿互利方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953 年中，中山先后在四区、五区开展试点，通过典型引路，推动全县互助合作运动

的开展。到年底，全县有 10%左右的农户参加互助组，并办起十几个初级合作社。

1954 年 8 月，中共华南分局召开广东省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要求全省到 1955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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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 9000 个合作社。时间紧，任务重，同时，有相当部分农民对组建合作社顾虑重重，

有的农民不愿将自己的土地财产交给合作社。

根据这一情况，谭桂明提出以稳步前进的方针，统一农村干部思想，坚持合作化运动，

保持稳妥发展的态势。他反复强调，要在当地农民原有的互助合作习惯基础上组织起来，强

调要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反对强迫命令。1954 年 10 月，县委召开 61 个老社驻社干部会

议，提出农业合作社运动要以“巩固为主，扩大为辅，扩大服从巩固”为方向，要以老带新，

坚持群众自愿，反对强迫命令。1955 年 1 月，县委又召开干部扩大会议，谭桂明号召全体

干部深入基层，虚心学习，农业合作社分配要体现土地入股分红，按劳取酬的原则。由于这

一时期，县委采取务实和稳妥政策，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 15.25%，

入社农民心情舒畅，因而 1955 年的早造，互助组、合作社普遍增产。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谭桂明十分注意总结经验，组织人力编撰《中山县巩固农业合作

社经验》小册子，发到区、乡干部，人手一册，对如何开展农业合作化提出许多有益的指导

意见。1955 年 12 月，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收录了《中山

县巩固农业合作社经验》小册子中所刊登的《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这两篇文章，并亲自写了按语。

四、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进城后，谭桂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本色。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相当长一个时

期，谭桂明和机关干部同桌吃饭，从不搞特殊。他经常轻车简从，骑着自行车下乡调查，了

解情况，听取群众意见。他对全县情况掌握得很具体，很全面，所布置的工作符合实际。有

一次，他前往小榄镇检查工作，因天色太晚，又要赶回县城，临时包了一条小汽船，事后报

销，财政科长说不符合制度，不能报销。谭桂明为此自掏腰包，并作了自我批评。1950 年

底，上级发来文件，要求彻底清理“小钱柜”。初时，县机关积存 1 亿多元（旧人民币，换

算为新人民币 1 万多元），用作弥补制度外开支，这件事只有几个人知道。当主管同志向谭

桂明请示时，他十分肯定地批示：“如数全部上交，分毫不留”。这充分体现了谭桂明事事以

身作则，严于律己的品德。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和思想认识的限制，中共偏重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接

二连三地开展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在这复杂的形势下，谭桂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勇于

对同志负责，对人民负责。

1951 年 4 月，中共中央华南局决定“依靠大军和南下干部进行土改”的方针。由于某

些南下干部，不了解中山县民主革命时期的特点，将一批老党员视为“旧基层”“阶级异己

分子”处理。其实，这批同志都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党员，由于斗争的需要，曾被党组

织安排担任旧政府的乡长。当时谭桂明是县委副书记、县长、法院院长。每次开会讨论时，

他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为这些被视为“旧基层”的同志辩护。他指出，这批同志在旧

政府任乡长，是组织上的安排，他们以某些身份作掩护来做党的地下工作，他们所在的乡政

权实际上是“白皮红心”的。可是，谭桂明的正确意见没有被当时县委主要领导采纳，在最

后讨论一、三区区长袁世根案件时，谭桂明只好声明：“只要保留人头，给袁世根任何处分，

我都同意”。但最终也未能使袁世根免于一死。另外，谭桂明还在讨论对四区区长谢秉才，

二、五区区委书记、区长刘达之给予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的处分时，也挺身而出极力加以辩

护，但都未被采纳，以致这些同志仍被错误处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们还要记取这个教训。

解放初期，党内部分人出现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 1949 年 5

月，县委在五桂山举办知识分子和武装干部的学习班，谭桂明亲自讲课，进行党的优良传统

教育，鼓励大家发挥作用，为建设新中山社会经济服务。部队进城后，在谭桂明的主持下，



4

县委抽调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委以重任，参加接管城市工作。谭桂明还亲自与这些同志谈心、

交代任务，提出注意事项，勉励他们做好接收工作。1953 年后，谭桂明多次召开会议，要

求大家端正思想，全面贯彻党对知识分子实行的“教育、团结、改造”政策，要认识到经济

建设需要更多知识分子参加。在县委的统筹下，1953—1956 年，中山提拔一批知识分子担

任医院院长、学校校长、乡长职务，发展一批党员，还有 45 位知识分子当选为县人民代表

和政协委员。这批人都为以后中山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6 年 2 月，谭桂明调任中共佛山地委副书记兼秘书长。同年，当选中共第八届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赴京参加会议。1958 年下半年，谭桂明兼任中山县委第一书记。当时正轰

轰烈烈开展“大跃进”运动，上级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成就和经验”，表彰高产先进县，

要求各县上报产量。当时不少县纷纷上报高产，但我们谭书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中

山最多只能报亩产 800 斤，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山要多上调粮食的负担。

谭桂明在中山工作期间，业绩突出，为人民赤诚一生，肝胆照人，堪称楷模。他永远活

在中山人民的心中！

（选自《中山党史》2016 年第 1 期）


